
五教发中心〔2023〕3 号

乐山市五通桥区教师发展中心

关于印发五通桥教育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成员

考核办法的通知

各中小学校、幼儿园、教师进修学校、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：

为充分发挥名师和名师工作室的示范、引领、辐射作用，提

高工作室成员的整体水平，促进名师工作室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工

作室成员的业务成长，根据区教育局《五通桥区名师工作室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(五教发〔2023〕1 号)，结合工作室实际制订本

考核办法，考核细则见附件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师德育人



爱岗敬业，遵守教师职业道德。热爱学生，为人师表。具备

良好的育人精神与团队合作意识，教学成绩突出。

（二）内部管理

1.遵守工作室管理制度。

2.参加工作室线上线下研修活动出勤情况。

3.积极完成工作室安排的任务。

（三）自主研修

每年至少研读 1 本教育教学专著，撰写一篇 2000 字以上

读书心得，并在工作室内分享。

（四）教学反思

及时总结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得与失，每学年至少完成 5 篇教

学反思。

（五）课题研究、论文撰写

1.积极参与工作室课题研究。

2.三年内至少有 1 篇论文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或获奖。

（六）展示引领

1.每学年至少承担 1 次校级以上示范课或专题讲座。

2.每年完成 1 份区级以上优秀教学设计或优质课例实录。

（七）辐射引领

1.指导（结对）本校 1-2 名青年教师。



2.参与送教下乡等活动。

二、考核说明

（一）每位成员每学期自我评估考核一次，工作室领衔人每

年 12 月对每位成员考核一次，并将考核结果上报至区教师发展

中心。

（二）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 (既注重参加活

动的数量和态度，又注重工作成效)，量化考核与等级相结合的

方式进行。

（三）考核采取个人举证制度，即成员本人提交参与活动的

文件、证书、其他电子或者纸质等有效资料，结合工作室活动考

勤统计等进行考核，不按时提供有效材料的影响总分统计，责任

自负。

（四）考核实行公示制度，在公示期间，成员可依据考核情

况进行复核，对统计有误的，进行有效举证，最终形成考核结果。

（五）考核结果根据每位成员提供的材料和工作室活动记录

按百分制评分，分为四个等级：60 分以下为不合格，60—74 分

为合格，75—89 分为良好，90 分及以上为优秀。考核不合格者，

采用动态管理的方式进行调整。

附件：五通桥教育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成员考核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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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五通桥教育名师（校长）工作室成员考核细则

考核项目 考核细则 备注

师德育人

（10 分）

爱岗敬业，遵守教师职业道德。热爱学生，

为人师表。具备良好的育人精神与团队合作

意识，教学成绩突出。（10 分）

内部管理

（30 分）

1.遵守工作室管理制度（10 分）；

2.参加工作室线上线下研修活动出勤情况

（10 分）；

3.积极完成工作室安排的任务（10 分）。

自主研修

（10 分+）

每年至少研读 1 本教育教学专著，撰写一

篇 2000 字以上读书心得，并在工作室内分

享。（10 分）

每增加研读一本教育教学专著，撰写心得且

分享，加 3 分，最多加 6 分。

教学反思

（10 分）

及时总结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得与失，每年至

少完成 5 篇教学反思（10 分）

课题研

究、论文

撰写

（10 分+）

1.积极参与工作室课题研究（5 分）；

2.三年内至少有 1 篇论文在市级以上报刊

发表或获奖（5 分）。

每增加一篇论文发表或获奖，加 5 分，最多



加 10 分。

展示引领

（20 分+）

1.每学年至少承担1次校级以上示范课或专

题讲座（10 分）；

2.每年完成 1 份区级以上优秀教学设计或

优质课例实录（10 分）。

每增加 1 次区级专题讲座或者增加区级以

上优秀教学设计、优质课例实录，加 5 分，

最多加 10 分。

辐射引领

（10 分+）

1.指导（结对）本校 1-2 名青年教师（5 分）；

2.参与送教下乡等活动（5 分）。

每增加指导（接对）1 名青年教师，加 2

分，最多加 4 分。


